2014年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
资助项目申报须知

一、资助原则

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资助出版由省内社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撰写、且出版经费有困难的优秀社科学术著作。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，实行自行申报、专家评审、择优资助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，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和学术理论研究的“两为”方向，扶植具有浙江特色的优势学科和学术领域，着力培育“当代浙江学术文库”品牌，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、建设文化强省服务。

三、资助范围

2014年度出版资金资助对象是：在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之前尚未正式出版的社科类学术著作书稿（含系列丛书），包括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研究成果。

以下情况的著作不列入资助范围：

1、已被立项为国家社科项目、教育部社科项目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及本省自然基金项目、浙江省科技厅、省科协项目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、“浙江文化研究工程”项目以及外省（市、自治区）社科项目等省级（或省级以上）科研项目成果的书稿。

2、社会科学译著、论文集、教科书、工具书（包括辞书）、科普通俗读物、资料汇编、外语撰写著作，以及申报者与国外人士合作的成果等。

四、资助类型

1、全额重点资助。根据著作学术水平择优选择，由省社科联统一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，列入“当代浙江学术文库”，出版后提供作者样书。

2、全额资助。由省社科联统一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列入“当代浙江学术文库”，出版后提供作者样书。

以上全额重点资助和全额资助的单个项目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
3、部分资助。部分资助的书稿由作者自行联系出版社出版，并在立项资助后2年内正式出版。省社科联根据出版合同复印件，给予部分资助。书稿正式出版时，封面及版面格式须按省社科联统一提供的样板印制，请在扉页显著位置标注“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”字样，大32K纸印刷（不能统一印刷格式，必须在申报时说明）。出版后送交省社科联社团处20册样书。部分资助金额为每部书稿2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者必须是著作权所有者。受委托的申报者须持有著作权所有者的委托书或法律证据，著作权属多人时，由主要撰写人或主编提出申报，并须有全体人员的签名。著作权必须不存在任何争议。

2、申报者已完成全部书稿（字数不少于15万字），且尚未正式出版。

3、申报者在申报时，必须有推荐单位的推荐意见。推荐意见必须客观、公正，有具体评价。推荐单位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、高校社科联、省社科联所属省级学会、民办社科研究机构，以及有关省级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、省直有关部门等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1、申报者填写的《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申报表》一式1份，《著作内容提要活页》一式6份，（申报表、活页均用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上、下装订）以及完整的匿名纸质书稿3部，包括前言、目录(至少到节)、正文、主要参考文献。（特别提示：《著作内容提要活页》和书稿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等有碍匿名评审的相关信息。一旦出现此类信息，则为资格审查不合格，不再参与评审。）

2、推荐单位的《2014年浙江省社科联出版资助申报汇总表》纸质稿1份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：zjsslxhc@vip.163.com。

3、能反映书稿水平的佐证材料一式6份(包括奖励情况、鉴定证书、学术评价等)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、书稿等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。

2、申报者在评审结果公布前，切勿自行出版所申报的书稿，否则将视作放弃申报。对产生不良后果的，省社科联将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。

